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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白云区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
入学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居

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63 号）、《关于督促进一步做

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司函〔2021〕

9 号）和《贵州省义务教育条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深入推进“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要求，建立以居住证、劳动合同、社保、工商营业执照为积分

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机制，做好符合条件的白云区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保障工作。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中所称随迁子女是指在白云区居住并

持有白云区公安机关颁发的贵州省居住证（有效期内）的非白

云区户籍人员适龄子女；每年义务教育网上登记时间截止前，

持有白云区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随迁子女，可在白云区申请

入读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

第二章 入学保障措施

第三条 政策保障入学。指随迁子女中属于烈士子女、符合

条件的现（退）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

女、国家综合性消防队伍人员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规定进行保障性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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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积分规则。在贵阳市网上登记时间内，法定监护人

（父或母）持白云区公安部门办理的有效期内的贵州省居住证，

在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登记成功的随迁子女可申请积

分；未在规定时间网上报名和未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积

分的随迁子女，视为自愿放弃在白云区接受义务教育。

1.积分办法：

类别一：居住证+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持有白云区公安部门办理的居

住证、白云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及缴纳的近三年社保证明累计

积分。

类别二：居住证+工商营业执照+完税证明

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持有白云区公安部门办理的居

住证、白云区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的近三年营业执照时长累计积

分。

申请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可任选一个类别进行积分，资料

出现中断的，可对中断前后资料进行积分，居住证、社保证明、

工商营业执照、完税证明的累计时长只计算随迁子女父或母其

中一人的时长。

项目 分值（按月计分） 计分说明

居住证（IC 卡）
居住证（IC 卡）

原件（2 分/月）

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或母）之一

持有的白云区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居住证原件（IC

卡）。此项满分 144 分。积分年限为近六年（2019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共 72 个月），（法定监护人提供

白云区内房屋产权、购房合同等有效证件与有效居住

证原件地址一致的，居住资料按满分 144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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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用工单位缴纳

（1分/月）

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或母）之一

在白云区用人单位签订的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及近三年

（2022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缴纳的社保清单。此项

满分 36 分。

工商营业执照

+完税证明

营业执照

（1月/分）

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或母）之一

作为法人经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办理近三年（2022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的有效期内营业执照及完税证明。

此项满分为 36 分。

2.积分公示：各乡镇中心校、街道教育办公室根据申请人

的最终积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的监

督。

第五条 保障顺序。随迁子女入学按照“累计积分，统筹安

排”原则，由区教育局按照区域公办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统筹安

排入学。

累计积分 180 分或符合近 5 年及以上连续居住且近 2 年及

以上连续务工（经商）条件的，根据申请人的积分位次，统筹

安排到相对就近且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其余随迁子女

根据申请人的积分位次，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

读。

第六章 自主选择民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可通过“贵阳市

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自主填报居住证所在区的民办学校，

若学校报名人数大于学校招生计划数，并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入

学。

第三章 积分入学申请流程

第七条 申请人按照贵阳市教育局公布的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文件规定的时间内，登录“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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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引完成登记。

第八条 申请人在平台登记结束后，按照要求提供印证资料

到白云区区域内指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进行入学资料审核及

积分确认。

第九条 按照白云区 2025 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时间安排，

结合公办学位剩余情况，根据积分情况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随

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

第十条 已完成学校现场审核确认的随迁子女，按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逾期不办理或不服从

安排的，视为自动放弃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一条 随迁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不是其父（母）的，由随

迁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提供监护证明、居住证、社保清单或营业

执照及完税证明。

第十二条 随迁子女申请学位所提供的印证材料以及在“贵

阳市义务教育服务登记平台”系统填报的信息均应真实有效，

若存在隐瞒、欺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将取消其入学申请资

格，并按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十三条 需要在白云区接受义务教育的港澳台居民随迁

子女，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

领发放办法的通知》（教港澳台厅函〔2018〕64 号），凭有效

期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享受持内地（大陆）居住证公民的同

等待遇，申请公办学位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